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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列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一

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補充服務協議以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

(b)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的通函所載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止度上限，即金額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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